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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為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98 年

11 月 20 日函頒「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並於 99 年

3 月 29 修訂該計畫，積極推動學生校外賃

居服務工作。考量前述實施計畫之規範內

容須與時俱進，於 110 年 6 月 17 日函頒「教

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

務工作注意事項」，並於 110 年 8 月 1 日

起適用。另因前述實施計畫已納入本注意

事項內容，因此實施計畫同步廢止。

本注意事項全文共 9 點（含 2 個附表），

第 1 點為訂定之目的；第 2 點為賃居處所

之定義；第 3 點為各校推動賃居工作之辦

理事項；第 4 點為各校推動賃居工作之具

體作為；第 5 點為賃居關懷訪視；第 6 點

為租賃糾紛處理；第 7 點為租屋資訊之查

核與登錄；第 8 點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第 9 點為賃居有功人員之表揚

與獎勵；附表 1 為校外賃居處所安全自主

檢核表，主要填寫對象為大專校院學生；

附表 2 為校外賃居處所安全關懷訪視表，

主要填寫對象為學校人員等。期透過校外

賃居學生按校外賃居處所安全自主檢核表

項目先行主動積極觀察租屋的建物環境安

全性，提升賃居安全意識。

學校則針對學生所填檢核表，評估需追

蹤輔導改進者，由訪視小組至學校賃居處

所進行關懷訪視，並持續關懷學生，掌握

其校外賃居動向；倘為不合格建物，通知

學生、家長知悉並視情況儘速搬遷，並持

續掌握追蹤管制，紀錄備查。

大專校院學生賃居服務為學校學生生活

輔導工作的延伸，教育部秉持「學生所到

之處即是校園」的服務理念，除提供學生

多元賃居服務資訊，維護學生校外「居住

安全」，教育部並已規劃完成多項工作，

包括建置各大專校院賃居服務資訊平臺，

由學校老師、教官或學務人員編組到校外

訪視關心學生，同時透過跨部會合作，對

賃居住所進行評核工作，針對防竊、消防

及安全設施做初步檢視，並且引導學生完

成逃生演練，降低危害發生可能性，有效

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這幾年在教育部、

地方政府及學校共同努力下，已有效降低

學生校外賃居建物危安風險。此外，透過

舉辦「績優賃居服務工作」表揚，除了表

彰學校行政團隊及賃居業務承辦人辛勞及

敬業精神外，更希望各校能精進賃居學生

校外生活輔導，提升整體賃居服務工作效

能，維護賃居學生安全。( 校安科 楊詠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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